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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地檢署指揮員林分局查獲網路「假結婚真詐騙」 

聲押被告羅姓男子獲准，查扣不法所得進口車及證物 

本署陳振義檢察官偵辦被告羅姓男子利用網路「OMI」、「探探」及「INSTAGRAM」

等交友及社群軟體，向多名女性被害人以「假結婚真詐財」手法詐騙，得手多筆

財物。於26日指揮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在新北市被告住處發動搜索，並拘提

被告到案，現場查扣身分證、教戰手冊、求婚戒指等證物及犯罪不法所得現金116

萬、精品服飾皮包及進口車輛等物。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被告涉犯刑法詐欺取財，

犯嫌重大，有湮滅證據及再犯之虞，諭知向法院聲押，於27日獲准。 

詐騙犯罪手法層出不窮，呼籲民眾網路交友慎防詐騙，提高警覺，勿陷入詐

欺者所設之層層圈套，保障自身財產安全。 



（上張照片）扣案現金、戒指等證物。（下張照片）扣案不法所得車輛 

 


